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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一些问题。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地震预测和《防震减灾法》都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因此，中国政府要适时调整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对策，完善突发事件预警组织管理；构建预

警法理框架，建立突发事件报告和信息保证机制。对可能引起突发事件的各种要素及其征

兆进行严密监测，对其发展趋势和可能发生的类型和危害程度作出科学估计，及时、准确

地向有关部门发出警报，以便及早采取有效措施，达到及早控制突发事件爆发和扩散的目

的。 

[Abstract]At present, the realization of a series of early-warning management 

of unexpected events in China, bu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arly-warning mechanism of emergency, earthquake prediction and 

the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Law》Som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place. Therefore,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early 

warning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arly warning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in our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legal framework,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wa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s to ensure that 

emergency reports and information. May result in damage to the incident and its 

symptoms of the various factors keeping a close watch on it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he possible types and degrees of scientific estimates, timely and accurate 

warnings to the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purpose of control the outbreak and spread of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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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突发事件管理，是指组织对所有类型的突发事件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

等，而采取的行动。包括组织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技术、自然、文化、环境和不可确

定的所有与突发事件相关因素的管理。这是一种有组织和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是政

府针对潜在或暴发的突发事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控制措施，以期有效地预防、

处理和消弭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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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是将收集到的一切警告信息和事先确定的预警阈值
②
，分门别类地

进行整理并加以综合分析，通过信息处理系统，及时、准确上报，并且接收决策部门的反馈

信息，以便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及早控制或防止扩散。这主要包括：建立突发事件预警组织；

建立完整、准确、全面、及时的信息收集、报告、分析、研究体系和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测

系统，将捕捉、收集的相关信息列出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因素；确立突发事件发生的指标体

系，实施重点监控；建立并完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高新技术的迅猛

发展的趋势的影响下，在牵一发动全身的当代社会，突发事件预警管理越来越引起社会和政

府的高度关注。 

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目的在于:为了提前发现潜在的突发事件风险，进行突发事件风险识

别、确认和评估，进而排除潜在的突发事件风险，从而预防、规避突发事件，阻止突发事件

的发生；而对于那些没有排除的潜在突发事件风险，进行监测、预测、预警和预控，构建突

发事件预警管理机制，并进行预警评估，从而将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或者尽量使损失减

少到最小。重点在于:突发事件信息的获取和预警；突发事件的准备与预防；突发事件的控

制与回应；突发事件后的恢复与重建；持续不断的学习与创新。突发事件管理包括事前管理

阶段、实时管理阶段、事后管理阶段三个阶段。在突发事件事前管理阶段，需要建立一套规

范、全面的突发事件管理预警体系，进行预警机制的设计并构建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必须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这是减少和有效应对突发事

件的前提。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提高及时获取、准确分析、按需监控和适时发布

信息的能力，是突发事件管理的核心内容。这对于正确判断、全面掌控局势，特别是处理突

发事件和应对复杂局面，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今，在美国、欧洲、俄罗斯、以及亚洲的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突发事件预警的理

论研究已经达到量化的水平，并建立了多种科学计算为基础的突发事件处理模型和仿真系

统。突发事件预警管理走向了制度化。
[1]
尤其是“9.11”事件引起了对美国及澳大利亚、韩

国、日本等有代表性的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机构、运作机制的关注。在研究内容方面，除了占

据主要部分的企业预警管理之外，目前还涉及到了一些领域跨学科的联动攻关，这都有助于

解决各种突发事件提出的复杂难题，为构建中国的突发事件预警管理体系提供了全面、有力

的理论支持。 

二、中国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中国在突发事件预警管理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突

发事件预警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危机管理中预警机制存在缺陷 

1、政府缺乏有效的预警管理机制。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已经提高了突发事件对社会严

重影响和危害性的认识，高度重视对突发事件的管理。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

有效的预警机制，导致其处理突发事件明显有些被动。同时，目前中国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处

理上，根据佘廉等专家的国家社科课题“中国突发事件政府预警管理模式研究”，2003 年 10

月到 2005 年 2 月对重庆等部分大中城市相关部门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的结果来看，73％

的人认为，存在着“轻防重救”的倾向
[2]
。 

2、政府预警管理机构高度分散，浪费惊人。预警管理机构，虽然符合行业分工、专业

                                                        
② 即现代科技用语，如红外探测器防盗装置。被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在有微风、空调风、脉冲信号等干扰因

素时，容易发生误报现象，红外探测器在工作时，具有一个报警的界限，叫做报警“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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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的需要，但各部门分别组建自成系统的监测、预测、预报网络，也造成了网点重复

建设、设备重复购买、浪费现象十分突出。以中国气象局与水利部各自组建的监测雨量站为

例:中国气象局所属监测网共有地面气象站 2490 个，有测雨站 957 个；水利部所属水文监测

网点 3172 个，有雨量站 15368 个。这是两家都要测雨、自建测雨站网的结果。再以中国监

测地下水为例，水利部在全国布设 13648 眼井，构成地下水监测网；地质部和铁道部也在

全国设立 19000 个地下水监测点。重复布点的数字可谓惊人。
[3]
 

3、政府决策中公众和媒体意见参考不足。由于没有突发事件预警综合系统，缺乏与全

体民众直接沟通，直接联动的信息交流平台。在过去的决策中，各部门和专家是在发挥充分

的作用，但是否可以考虑群众的意见和媒体评论，这确实值得考虑。因为群众是受突发事件

影响和破坏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感受最深，对某些现象或某些信息了解的最直接、最迅速。

没有广大公民的直接参与，突发事件预警的灵敏度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4、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不强，机构临时组建。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虽然有了一些应急

预案，但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多。根据 2008 年南方雪灾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应急预案可操作

性不强。一些地方的应急预案多、乱、不够系统。应急预案宣传不够，没有及时更新，很多

应急预案与实际脱节，而且多是分领域、分部门的散乱状态。缺乏一个整体、系统、统一的

应急预案，不利于统一协调管理。 

5、政府风险和信息管理建设亟待提高。中国目前的风险管理，还主要集中在灾害、事

故、卫生、治安等传统的领域，对由新科技(如基因、纳米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风险，

以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如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关注不足。
[4]
 风险管理工作更多

侧重于风险发生后的应急管理和灾害恢复，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方面的管理水平尚待提

高。由此导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从而难以对近期或

远期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出宏观上的分析，对日常生活中可能对社会活动造成潜在威胁的

事件缺乏详细的预警分析，结果往往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只能采取应急、被动、撞击式的

反应模式去处理。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对应急信息报告的标准、程序、时限和责任还不明确、

不规范。各级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突发事件信息收集机构，也没有规定明确的报告方式；各

信息系统之间相互分割，缺乏互通互联和信息资源共享。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出于对自己政绩

的考虑，刻意隐瞒信息，只有在突发事件范围扩大甚至造成重大损失难以隐瞒的情况下，才

不得不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在突发事件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媒体管理，又存在着“喉舌”

功能有余，“耳目”功能不足的问题。 

当然，还有些突发事件往往是由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因素所引致的。由于篇幅之限，在

此恕不赘述。 

（二）灾害预警中地震预测存在缺陷 

1、汶川地震预测一度成为焦点话题之一。据课题组调查：汶川地震在震前监测、预警

等方面，由于没有专家的预警，在“5.12”当天就成为众矢之的。并在汶川地震最初 2 个月

内，“地震预测”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地震专业机构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例如，在汶川

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 6点多钟，有报道说，有的专家 5 年前曾在相关论文中就指出，四川地

区近年会有 7 级地震。
③
 次日即 13 日下午有报道说，地震某科学家 2006 年提出中期预报，

反映阿坝地区近年将发生 7 级以上地震。2008 年 4 月下旬，地震某科学家根据强磁暴组合，

                                                        
③ 专家论文 5年前指出 四川地区近年会 7 级地震（2008 年 5 月 12 日）。

http://news.sohu.com/20080512/n256807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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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阿坝地区 7 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 5 月 8 日（前后 10 天以内）”。但这位退休的

地震科学家的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④
 

2、蟾蜍迁徙等现象尚未得到合理解释。《华西都市报》2008 年 5 月 10 日报道：四川

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
⑤
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数十万蟾蜍走上马路。但绵竹市林业局接报赶

到现场后解释说，这是因为蟾蜍繁殖季节，爆发大量幼蟾上岸迁移，与天灾无关；5 月 4日，

江苏江都市武坚镇新楼村约数百万只蟾蜍在该村刘垛闸附近集会；5月 9 日，江苏泰州市市

区的东风大桥上突然出现数万只小蟾蜍迁徙；5 月 11 日，江苏常熟古里镇珠泾苑数万小蟾

蜍迁徙；还有 200 年 4 月 26 日早上 7 时，湖北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常年不干的观音塘约

8 万立方米的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伴有轰鸣声，5 小时内全部消失。
⑥
  

3、阿坝州和北川等地曾有地震预感。5 月 13 日有报道说四川省阿坝州早前流传要大地

震。那是 5月 3 日晚 8时，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

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是否属实。接到电话后，阿坝州防震减灾局立即要求马尔康县防震减灾局

采取措施，查找谣源。接到情况通报后，马尔康县防震减灾局立即联系事发地梭磨乡人民政

府，通报相关情况。经查，此次谣传发生是由于马尔康县在传达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时，村干部将‘地质灾害’误听为‘地震灾害’而造成。
⑦
5 月 21 日，有报道说“北

川中学幸存的一位何姓女老师告诉记者，由于北川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大地经常‘打摆子

成了家常便饭。一般情况是，地皮抖的时候，老师和同学就凝神注意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课。

2008 年就读北川中学高三的陆小龙告诉记者，由于他对地震特别敏感，几个月前考数学时，

他突然感到地在动，随即喊了一声‘地震’，便站了起来，结果大地只是晃了几下就停住了。

这次大震发生前 30 秒，他正在五楼的教室里写作业，突然感觉笔不听使唤，‘啪’！他又

下意识的猛拍一下桌子站起来高喊：‘地震了！’正上物理课的老师和同学一下子安静下来，

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地又坐了下来。接着，他又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抓住身边两个好朋

友的手冲了出来。”
⑧
 

4、未测出和发布震前预警，地震局被质疑。由于没有预测出和发布震前预警，地震局

等处于民众的普遍质疑之中。主要集中在：一是地震局对汶川地震没有预测出来的问题。地

震局明确答复，由于中国地震预报技术远不成熟，而且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这次汶川地

震没有任何预兆，即没有前震，也没有出现典型的短期和临震异常，所以没有预测出来；动

物异常的因素太复杂，不一定必然是预报地震。二是地震预测结果是否被瞒报问题。5 月 14

日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驳斥瞒报地震预测结果的说法。5 月 20 日～21 日，中国地震局监

测预报某司副司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某顾问都说过，这次地震前，中

国地震局没有作出短临预报，同时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

短临预报意见。三是学术论文能否作为地震预报的依据问题。地震局认为学术论文不能作地

震预报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地震预报研究的依据，公众和媒体对地震预报方面的认识存在大

量误区等。 

                                                        
④ 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今次地震早已 2006 预报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75157 
⑤ 绵竹离汶川只有几十公里。绵竹在此次地震中心范围之内。 
⑥ ⑥

“媒体时评：大地震前课题组成员对诸多预兆是否太大意” 

http://news.sohu.com/20080513/n256825928.shtml； 
⑦ “四川地震发生前已有征兆？网民问责地震局未预警” 

http://news.163.com/08/0513/14/4BR49D0L000120GU.html； 
⑧ 庞山岚等：“北川幸存师生：大地震前几个月大地经常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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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网民对地震局及其工作人员抨击的内容与着力点来看，对地震专业机构的责难还停

留在反应式的声讨之中，没有如何考虑从制度、科学技术的支撑上，来推进预警环节的进步，

这是一个缺乏长视角的致命性缺陷。 

（三）紧急救援中《防震减灾法》存在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于 1997 年 12 月 29 日由国家主席令第九十四号公布。可

以说，突发事件管理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对抗震救灾、防震减灾这方面的法律制度，是相

对健全的。
⑨
但是，汶川地震对该法的作用提出了严峻考验，更是对该法的一次全面检验和

洗礼。“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启动国家一级应急预案，救灾迅速，赢得国

内外好评。但随着救灾过渡到重建，大量法律问题逐渐暴露。如震前的预防、检测、预报制

度；应急和重建机制等，该法在这场灾难面前，凸显出一些不足。 

1、立法背景和适时灵活性的缺陷。《防震减灾法》立法工作于 1994 年启动，1997 年通

过。该法制定和出台的时期，正好赶上中国境内地震活动相对较稳定的情形。所以，许多制

度的设计总体显得比较粗糙，没有全面地反映防震减灾工作的要求
⑩
。社会是不断变化的，

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稳定性与适时性相统一的原

则。《防震减灾法》颁布十年已过，不管是地理板块活动还是地壳运动，不管是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还是政府预警机制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该法仍旧抱残守缺，而没有随

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11
。 

2、预报制度过于刚性。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

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对于预防，最重要的是地震预报的快和准，其关键在于节省时间，提高

效率，减少损失。但该法对地震的预报传递，层级上报和反馈机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如怎

样评定预报的准确性，预报上报在什么时间内完成，什么时间内必须反馈和做出批复。对于

什么样的预报可以发布，哪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紧急发布或者待批发布等规定不具体。 

从全文内容来看，第二章地震监测预报彰显的是官方和权威，注重对地震监测台网的建

设，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监测环境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民间的地震预测信息的关注和重视，

更忽视了民间科研力量和民众熟悉的地震来临地理自然现象的了解和知悉等。该法第十六条

明文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对于地震预报这种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的工作，

为保证其准确性，“官方和权威”无可非议，但在专家发言频频被质疑，权威发布屡屡被否

定的时候，来自实践的感性认识显然比纯理论更具可靠性。我们固然要防止带有不可告人目

的擅自向社会扩散的“谣言”，但同样需要在官方和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和交流畅通的桥

梁，避免地震来临前，民众透过自然现象而对可能发生地震灾害的感知，被看成“官方成功

辟谣”的不和谐音符。 

3、价值取向和责任规定有待完善。从该法的第十七条、十八条以及第二十条规定来看，

对一些重大建设工程和其他一些特别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固然要采取防震及抗震加固措施，如

三峡大坝等。但诸如学校、车站、集贸市场等人流聚集地，如何保证工程质量，如何采取特

别防震措施等鲜有提及
12
。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是否都有备

                                                        
⑨ 唐银亮：从四川大地震看《防震减灾法》的不足，来源：资源网发布时间：2008.07.03; 
⑩ 2008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已经颁布实施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该条例的实施暂时弥补了地震

灾区法律适用不足的问题，同时其实施的经验总结也将为推迟的《防震减灾法》的修订工作提供实践经验

和教训的借鉴，这也反映了国家立法理念的进步。 
11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已经把《防震减灾法》修订工作确定为 2008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12 当然，这对于 1997 年的立法无疑是一种苛责，但这将为以后修改该法提供宝贵经验。而 2008 年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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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否都有公开让民众知悉，特别是第二十九条，破坏性地震预报发生后，政府和民众该

怎么办，预案的可行性如何，这些都没有追问和究责机制。
13
 

纵观《防震减灾法》全文，对于与防灾密切相关的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地震灾害保险、

预报发布渠道等；与减灾救灾密切相关的如救灾所用的器具研发、储备和分发；救灾物资如

帐篷等物资的贮备和调集、发放；各部门的各自职责和相关配合；军方和医疗等专业救援队

伍的调集和安排；民间非政府组织等后续救援力量的安排都少有涉及。总体看来，《防震减

灾法》已经初具雏形，框架结构已经具备，但经历了十年之后震痛考验，其具体内容的欠缺

尚待完善。 

三、中国突发事件预警管理主要对策措施分析 

预警对策是根据预警分析结果，对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活动中的逆境现象之征兆进行早期

控制与矫正的管理活动。预警对策系统的功能是事先准备好在各种风险条件下的应急对策或

思路，一旦发出风险预报，则根据预警信息类型、性质和警报的程度采取相应对策。预警对

策系统中的对策大多是思路、提示性的，目的是警报发出时，指导公众按照预警对策系统的

提示去寻求更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完善突发事件预警组织管理 

进行突发事件预警，必须建立实行突发事件预警的组织体系，这样预警才有现实的基础，

才有最根本的组织保证。在预警主体中，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同样，预警组织的建立和运

行，各级政府也要发挥其核心作用。 

1、突发事件政府预警组织机构设置 

（1）应建立分权式的组织结构。突发事件预警组织机构，其组成应包括突发事件预警的

专业人才、办公场所和经费、交通工具、通讯设施、收集和处理突发事件信息的各种技术及

设备等。但是，建立综合性的突发事件预警组织体系，并不是组建几个突发事件预警组织机

构就能了事的，它需要构建由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机构组成的纵横沟通顺畅、组织网络完备、

职责分工明确的公共管理系统。要紧的是建立分权式的组织结构。面对越来越多的决策，分

权式组织结构可以让“下面”或“外面”做出更多的决定，减轻政府做决定的负担，有利于

信息的收集与传递，以提高突发事件预警效率。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府自身自上而下的

行政组织系统，在各省、市、县、乡镇（街道办事处）都设置专职专业人员负责各种与突发

事件有关的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传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吸收各类

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社管会）的参与。通过这两

方面的结合，形成一个上下联动、内外协调的突发事件应对组织网络。
[5]
 

（2）建立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目前，中国不同政府部门组织牵头建立的突发

事件的预警机构，其存在组织健全状况和预警水平各不相同。一些政府机构，如消防、卫生、

水利、卫生和农业等部门已建立了相应的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体系，但是，与西方发达各国

相比，我们国家在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体系方面还比较落后。大量有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

日常生活领域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预警组织体系，即使那些已建立突发事件预警组织体系也还

存在着很多缺陷。这主要表现为各预警组织体系缺乏相互之间的经常的、制度性的沟通和联

                                                                                                                                                               
日起实施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对地震灾后的过渡性安置在交通、用地、

基础设施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提出了相应要求，突显人文关怀。 
13 与此相反，2008 年 6 月 8日起实施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则具体规定了“款物分配，接受监

督；违法违纪，应当公布；截留款物，通报批评；偷工减料，追究责任；工程损毁，将究刑责；”等一系列

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了权责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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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常设

性突发事件预警的综合协调部门，协同各方面专家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划分总结，在国家安

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和计划，以便加强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

间的协同能力。在地方各级层面上也应相应地设立相关部门，至于具体组织形式及职能安排

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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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突发事件预警组织架构及信息流程图 

图～1 表示的是比较简单的组织架构，却是完整的。对于相应的突发事件，涉及的

部门及可能的层级都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沟通模式更加复杂，需要与此相关的沟通技

巧和一些特殊的收集信息的方式等。所以，对于具体的组织都要做相应的深入研究，才

能制定合理的组织架构和流程。并按照政府的机构及需要有所调整。 

图～1 是按照国家级的突发事件预警组织架构及信息流程来设计的，部门没有全部

列出来，因为政府机构各个层级的相似性，可以基本上按照此思路构建各级政府组织机

构和建立信息流程。 

图中箭头的方向表示信息的传导方向。例如，对于汶川大地震，国家和各级政府以

及国内相关企业与其他有关组织都成立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有负责人和相应的政府组

织机构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包括赈灾计划、治疗计划、奖励与惩罚计划、财政计划等) 。 

2、突发事件预警组织职责权利调整 

任何管理，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首先要设立组织架构；其次必须理顺各级组织和相关

的组织之间的各种流程；最后，应研究可能出现的危及组织的事物并给予一定的处理方式。 

基于图～1 来分析各部门和新设立部门的职能、责任、权利以及其利益，当然，与原来

政府部门不同的是设立了几个独立的职能部门以及为原来的部门增加预警职能来实现预警。

新增加的部门是预警部门、预警信息收集部门、预警措施实施部门、公共关系部门以及预警

领导小组。同时，其他的部门也都应该设立相应的预警部门或增加预警职能， 需要专门人

员或兼职人员负责信息收集与汇总、决策、计划的制定以及计划的实施与监控反馈等。 

需要指出的是，突发事件政府预警组织体系的建立，是在原来部门的基础上的。原来的

部门承担着政府全部工作，所以在原来的部门中增加预警职能或加强和完善既有的预警职

能，使它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承担本部门的预警工作，而且要加强与相关组织或部门的

联系。设立的原则可以根据本部门的情况确定人员和组织方式，挑选有经验的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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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训练；在组织内建立预警功能后，根据本部门的特点，每个部门在制定应急预案的同时，

要制订演习的提纲和规划，按照一定的时间计划具体演练，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6]
 

3、完善政府突发事件层级管理预警体系 

该体系由扁平化、分权化的行政系统组成，并重点加强统一领导和总体协调能力。行政

系统在整个突发事件预警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应对突发事件中， 拥有强力手段管理社

会的行政机构必然成为首选。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的日益动荡、快速和复杂，

使一个体系不能对自身环境条件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甚至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长期不可预测

的现象。同时，行政系统中的中间层，对突发事件中各种信息的中转，在很大程度上贻误了

信息的处理，延误了突发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降低了上层管理突发事件处理的灵敏度。因

而，统一性和适应性成为突发事件预警组织体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能力。如何增强突发

事件预警组织体系的统一性和适应性，控制论和系统理论的应用，正好满足了突发事件预警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代管理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将组织管理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管理

来研究，利用复杂性系统理论的成果，探讨复杂环境条件下组织管理的原理与方法。
[7]
其实

现途径主要有: 

（1）强化协调能力。这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或基层应急机构与资源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

和积极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预警机构的主要工作

是协调而不是控制。特别是战略层次的预警管理，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一个协调型组织，

而不是指挥控制型机构。即机构的名称、级别、形式可以灵活，但机构的职责、经费和人员

必须要明确并保持一致，以便有效地保证工作时间和有效地传递信息。 

（2）国家设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委员会。要使政府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权威、高效、快捷

地进行，需要在国务院建立常设领导机构，发挥决策和协调作用。有了政府突发事件预警管

理核心，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才有组织保证。这个部门能够会同各方专家，对各类突发事件信

息进行预测和总结研究，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有效的预控方案；同时，因地制宜，在相

关领域和地方设立管理部门，在突发事件预测和预控过程中发挥中央的权威作用，及时调动

地方力量全权负责突发事件预警。 

（3）以应对能力为主要依据，建立常设突发事件预警机构。中国政府突发事件层级管理

预警体系应设立全国预警管理机构、省级预警管理机构和基层预警管理机构，各级机构之间

是业务指导和业务监管关系，并根据事发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应付能力，来确定应急相应行

动的级别和程序。如果省级政府有能力对突发事件预警和预控，就应当由其负责，中央部门

可予以技术、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4）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突发事件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 更是对社会整体能力的

综合考验。特别是在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形成的三足鼎立的时期， 政府管理已由过去的

单一治理模式转向共同治理模式。 

突发事件预警，不纯粹是政府的职责，而应当让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预防和救治工作

中来。在一个开放、分权和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仅仅依

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做到突发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而各类非政府组织、社区、

红十字会以及公众自身的突发事件风险意识、预防能力和应对水平成为决定政府突发事件管

理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力量的参与，信息通道不再堵塞，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和可行度

得到了提高，降低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本。同时，社会力量可以通过自有运作体系，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总之，政府的常规管理与突发事件管理并不是截然相分的，两者往往互相依赖、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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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我们所提倡建构的网络状的政府突发事件层级管理预警体系，就是要求各预警职能部门

通过各自的组织和信息优势，形成一套嵌入政府各个层面并能作出快速反应的突发事件决策

系统，各突发事件预警职能部门之间能够破除信息隔离和不对称现象，彼此信息共享，在自

己的优势范围内尽力协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突发事件预警的及时性、有效性，减

少了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并保持其真实性，从而提高政府的预警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突发事件处理的成本。 

（二）构建突发事件预警法理框架 

对于立法而言，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权衡、选择，并不断加以调整的过程。不过，

无论立法塑造出何种模式的预警机制，其组成结构却是大致相似的，基本上都要体现大致相

同的法理框架。
[9]
 

1、明确政府预警管理的制度法律和法规重点 

（1）区分预警与应急机制以及预警硬件与软件。严格区分由常规行政所主导的预警机制，

以及由紧急行政所主导的应急处理机制，这基本上是各国立法的一个通例，中国的《传染病

预警法》、《消防法》、《防震减灾法》等也大体采用这种模式。预警机制应该对所有被纳入预

警视野的突发事件都要积极防范、全力应对；但对于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由于政府预警对

于降低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不同、预警机制与应急处理机制之间的可替代性不同、预警机制

的成本～收益比例不同等原因，决定了相关立法不仅要严格区别预警机制与应急机制，而且

在分配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时，或者侧重于预警，或者侧重于应急。预警机制在资源配置上，

进而通过立法来配置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时，并非千篇一律，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时，严格区分预警机制的硬件与软件，也是相关立法的一个通例。预警机制硬件，主

要是指专门用来预警突发事件的人、财、物，例如专项预警资金、救灾抢险物资、专业技术

人员、专用器械设备、专用预警设施。包括横向系统的五大信息平台和五大中心，用于应急

通信的网络通信平台；作为实现各种专用系统互连互通渠道的应急联动平台；提供空间数据

的采集、处理、存储、显示、应用和管理功能的空间信息平台；提供公安反恐、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地震救灾、抗洪抢险等各种类型专题应急系统平台；以及用于支持决策指挥的决策

支持平台。
[10]

预警机制的软件，主要是指专门用来预警突发事件的各种规章制度、专业技

术、相关研究等等，包括信息披露规则、职业道德素养、行政管理保障、社会心理条件、预

警指标体系、紧急行为方式、公共应急法制、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等要素。对于有效预警突

发事件而言，硬件与软件都是不可或缺的，立法只有在兼顾二者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适当

地分配预警资源，才能取得最佳预警效果。 

（2）建立政府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指挥中心。突发事件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预警管理的核

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突发事件进行预测，为突发事件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

突发事件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突发事件的处理。在美国，突发事件管

理的决策中枢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俄罗斯的

决策指挥中心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与国际

社会相比，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突发事件管理协调中心，灾害发生后，一般都是临时

成立工作组应付突发事件，这种工作组不能保证突发事件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缺乏

对突发事件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有效总结、分析、保留和借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突发事件

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突发事件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突发事件管理纳入到科学、

规范、有序的轨道。 

（3）建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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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潜在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把握其数量、种类、

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突发事件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其不同性质，对其划分等级；其

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突发事件制定具体的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可根据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处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

美国国内突发事件，将美国的安全分为 5 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

突发事件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其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

分析，掌握突发事件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其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突发事件可能

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其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2、明确突发事件监控系统与预警范围和等级 

突发事件监控系统是指为了能尽早地发现突发事件的来临，建立一套能感应突发事件来

临的信号，并判断这些信号与突发事件之间关系的系统，通过对突发事件风险源、征兆进行

不断地监测，从而在各种信号显示突发事件来临时及时向有关组织或个人发出警报，提醒组

织或个人采取行动。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建立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具有重要的作用。 

（1）明确建立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主体。建立突发事件监控系统必须明确监控主体。监

控主体是通过掌握预警主体提供的信息，全面分析情况，并随时作出反应的机构。因此，它

主要由政府和专业机构组成。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部门，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

监控机构。像商务部就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共计 456 类重点敏感商品进出口异常情况建立了预

警监测分析系统；气象部门则建立了高温预警体系监控高温状况。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可

以针对各自具体情况建立监控主体和监控系统。还可以针对各地区不同情况，设立地区统一

的突发事件监控机构，将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其效益达到最大化。 

（2）规定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标准。建立突发事件监控系统必须符合以下要求：①突发

事件监控系统要能采集到突发事件预警所需要的信息；②突发事件监控系统能准确地预警突

发事件，既不会对没有突发事件发生的信号发出错误的预警，也不会忽视突发事件发生的征

兆；③突发事件警报系统所发信息能被应该接受警报的人接收到，并能被警报的接受者正确

地理解；④各种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之间不会相互干扰而影响警报的接收；⑤突发事件监控系

统的建立和使用要经济、合理；⑥突发事件监控系统必须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建立量化的标

准有助于衡量突发事件状态，也有助于事后评估。 

（3）规范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建立过程。根据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要求，突发事件监控

系统建立过程需要明确的事项有：①确定政府需要对哪些突发事件建立监控系统；②评估突

发事件风险源、突发事件征兆、突发事件征兆与突发事件发生之间的关系，这时需要政府组

织各路专家和受突发事件影响的部门成员一起参与评估；③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突发事件监测

的内容和指标，并确定突发事件预警的临界点；④确定建立什么样的突发事件监控系统，采

用什么样的技术、设备、程序，需要为突发事件监控系统配备哪些资源；⑤评估突发事件监

控系统的性能，了解系统的特性，如系统的误差、系统的准确性、系统的可信度、系统的稳

定性、系统需要的维护措施、系统的连续性、系统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干扰等；⑥为突发事件

监控系统的使用和维护配备人员，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确定使用和维护人员的责任、权

利和义务；⑦进行突发事件警报演习，使人们掌握如何对突发事件警报做出正确的反应。 

（4）建立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诊断制度。突发事件监控系统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诊断

制度，以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突发事件监控系统的运作情况进行检查、剖析和评价，以保

证监控系统的高效、安全运行。诊断制度包括自身诊断和外界诊断，自身诊断主要是监控系

统内部必须有一套程序化的诊断和复查机制，能够及时对现有的预警监控系统的运作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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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复查；外界诊断主要是由监控机构外的相关的政府机构、中介组织、专业技术机构、媒体

等，可以确定一定数量的外部组织对监控系统进行定时、定量的诊断。另外，应建立发现监

控系统问题的及时反馈系统，监控机构必须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对外界诊断提出的问题做

出处理。通过自身诊断和外界诊断方式，从不同层面对现有的监控系统的运作情况进行检查、

剖析和评价，找出薄弱环节，并采取有效的对策，以防止监控系统的错误和失误，最终提高

突发事件监控的质量。 

3、完善突发事件预警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 

现在，中国已经制定颁布了《戒严法》、《国防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和《传染

病防治法》等具体的法律。2007 年 11 月 1 中国又颁布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此法旨在预

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

应对活动。可见，中国在紧急状态下是有法可依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突发事件预警制度

法律和法规的研究。 

（1）建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制度。目的是为了有效预警和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由于突

发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政府有必要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和常设管理机构，以搜集分散

的各类信息，同时负责整个突发事件的处理。通过及时收集和处理各种潜在的突发事件信息，

准确估计和衡量其发生的可能性，争取将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为此，政府除了需要具

备突发事件风险意识外，必须加强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定期、定点对可能的突发事件范围

进行科学预测，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进行避害或将危害的发生减底到最小范围。建立公共风

险的预警指标和分析体系，全面监测各个领域公共风险的走向和程度。同时，更要加强政府

部门的“科研能力”和“组织资源”建设。 

（2）设立突发事件诱因甄别制度。目的是为了公正甄别突发事件的诱因。把应对突发事

件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平时和突发事件时期的经费投入。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基

金监管、物资储备、民间援助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制度。
[11]

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

急机构和机制，明确公民、志愿者、专业团体、社会组织等肩负特定职责人群的权利和义务，

保障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充分履行法律职责，在应对与处理突发事件中发

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预警各类制度应明确规定，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

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

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对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理过

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职和违法行为进行从严查处。更好地用制度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关

系。 

（3）做好相关法规的配套工作和信息公开。如修改《宪法》，设立专门的紧急状态条款，

规定政府在经济状态时期的行政紧急权利；修改《戒严法》的适用范围。这样，通过法律及

各项政策法规，对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建立和完善的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物资供应等基础工

作给予法律保障；对紧急状态下的授权，机构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违法的处罚等做出制度

化的详细规定；同时规范各级主体的行为，明确责任，加强日常突发事件预警和防范。同时，

要建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保障公民知情权。将警情通报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

固定。其方式可以有两种：其一，尽快加快《政府信息公开法》的立法步伐，在该法中直接

明确公安机关是向社会通报警情的义务主体之一；规定警情通报的内容和形式；警情通报权

利主体的权利范围、权利保障及救济；义务主体的义务和未履行警情通报义务应该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等。其二，采取委任立法的形式，由公安部在《政府信息公开法》授予的权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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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具体规定警情通报制度。 

（4）明确规定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问题。一是要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突发

事件预警过程中越权行政、滥用职权、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预警职责等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4
。二是要规定周密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仅强化诸如立法监督、行政层级监督、专门行政监

督、司法审查等法律监督，还要规定各种社会监督，诸如新闻、公众等监督。三是要设定各

种权利救济机制，不仅要规定国家应当依法补偿个人或组织因合法的行政强制、行政征用与

行政规制而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还要赋予组织与个人认为政府的预警行为、尤其是紧急

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合理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司法审查与国家赔偿请求的权利。 

一方面，如果突发事件预警不能做到令行禁止，那就不可能确保政府预警的有效性。而

且，不乏别有用心者或者无事生非者故意制造假新闻、发布虚假信息，造谣惑众、扰乱民心，

妨碍正常的预警秩序。因此立法自然要明确规定个人与组织拒绝配合、甚至对抗政府预警措

施，以及造谣惑众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另一方面，在突发事件预警过程中，当行政权的

单方性、强制性、自由裁量性、主动性得到充分彰显时，公民权利在预警机制面前往往显得

尤为脆弱而不确定，很容易因行政权、尤其是紧急行政权的滥用、误用与不作为，而遭到非

正当的减损。 

因此，无论是统一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专门用来规范传染病预警、防震减灾、防

洪减灾、消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单行法，首先要加以明确的就是创设预警机制的意旨，

即通过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恰当配置，以对私人利益与公民自由最低限度减损的方式，来

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其次，需要明确预警机制的功能，即在小

心防范以便降低突发事件概率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从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

安全与公共财产，捍卫公共利益，增进公众福祉。 

（三）建立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和信息保证机制 

现阶段，中国比较稳定可靠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历史案例信息。通过历史

案例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掌握过去一个时期内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突发事

件级别、造成损失等情况，借用历史资料的分析掌握未来基本趋势；二是预警预测工作部署

及落实情况信息。抓与不抓、抓的力度大小，直接左右着预警预测的工作效果。通过掌握各

地预警预测工作的部署及落实情况，发现薄弱环节，明确工作重点和方向；三是群防群测和

反馈上报的信息。一般情况下，群防群测和反馈上报所反映的问题，往往是问题比较集中、

相对突出的问题。通过群防群测和反馈上报信息的分析，可以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这

也是预警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渠道。     

1、应明确突发事件预警网络“终端” 

作为“终端”，其覆盖面必须要遍及整个社会各个角落，只有这样捕捉的信息才能全面。

预警的前提就是要及时、准确、灵敏地获取信息。因此，这个“终端”应定位在机关、医院、

工地、学校、社区、村庄等基础的社会单元。及时获取、准确分析、按需监控和适时发布信

息的能力。对于正确判断、全面掌控局势；规范预警信息的收集、整理、报告、反馈等工作；

确保信息报送渠道快捷、畅通，保证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将有关情况向公众通报。
[12]

 

                                                        
14例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1）第 2条第一款规定：“地方公众政府主要

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于下列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

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特大火灾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四）

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学危险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矿和其他矿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锅炉、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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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有关部门应抽调专门力量组建预警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监督监测设备，指定专人负

责预警信息的收集、整理、报送工作，形成健全的覆盖各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网络。根据突

发事件的类别，科学指定监测计划，突出监测重点，科学分析、综合评价预警信息，对潜在

隐患以及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力争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及时披露有关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 

对公众知情权的侵害，不仅损害了公众权益，更重要的是放大了突发事件，加剧了公众

的恐慌心理。本来一个国家发生突发事件是很正常的，要让公众和政府一同抵御灾害，重在

信息沟通，否则，小小蚁穴很可能造成千里之堤崩溃。 

实际上，一旦政府及时、公开、透明地披露信息，就可以大大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

稳定社会公众的心理，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对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还应做到及时、准确

地通报应急协调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以便有关职能部门提前研究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动员、

整合应急资源，提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突发事件的进一步扩散。应急协调机构负责对本部

门、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领导和指挥，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落实各

项应急措施。
[13]

 

同时责任单位还要及时跟踪报告事态进展、发生原因、处置措施和处置结果。如何评价

包括媒体预警在内的所有预警行为的价值并及时反馈，也是关系到这项工作能否持久、高效

运转的一个重要方面。各部门各单位主要领导是预警管理第 一责任人，对发生迟报、漏报、

瞒报现象的进行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对重大预警

信息，媒体相关人员如知情瞒报、缓报或故意谎报的，应给予惩罚。 

3、整合和协调突发事件预警管理行动 

在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的整个过程中，信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时收集、传递和共

享信息，能够舒缓突发事件，降低突发事件的损害。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灾难和突发事件，

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及时和准确决策，协调应对突发事件的行动。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媒体的“内参”稿件报送范围受到级别限制，是导致预警体系呆滞、

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预警管理的价值在于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减少损失，其效应不

像直接创造财富那样显著，也不像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举措那样令人注目，其功效多以隐

性方式表现。媒体发挥预警职能，并不只是向公众传播政府有关机构授权发布的预警信息，

而是强化、提升“耳目”功能，通过自身的信息触角，发现处于“未然态”的各种突发事件

因素，有效甄别，科学判断，冷静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妥善及时地拉响“社会警报器”。 

在突发事件的预警上，如何克服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将社会上分散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收

集起来，科学地分析并做出准确判断，进而向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方案，对政府来说还是

一个严峻的课题。因此，突发事件预警管理，还必须注重建立预警信息快速传送渠道。这包

括建立政府公共安全信息平台，对突发事件信息多方位监控与分析研究，突发事件情形的模

拟影响评估；必须注重健全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电子政务。这包括，突发事件预警与应急管理

决策分析系统，Avaya
15
 应急呼叫中心集成解决方案

[14]
等。 

四、结语 

预警的目的是要有效预防和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和扩散，减轻其后果。它具有预见、警

示、延缓、阻止和化解突发事件的功能。目前，中国在突发事件预警管理上取得了一系列的

                                                        
15 Avaya 应急呼叫中心集成解决方案适用于政府职能部门、各级政府应用或多个政府职能部门联合的应急

指挥中心。由于该系统具有职能流程向导和多种预案管理系统，适用于多种专业的职能部门。它是多功能

语音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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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但与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指，政府缺乏有效的预警管理机制；

预警管理机构高度分散，浪费惊人；决策中公众和媒体意见参考不足；预案的可操作性不强，

机构临时组建。随着救灾过渡到重建阶段，大量的法律问题暴露出来。《防震减灾法》凸显

一些不足，主要包括立法背景和适时灵活性的缺陷；预报制度过于刚性；价值取向有待完善

和责任规定不够明确等。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必须确立以政府为主导，由专业技术机构、

中介组织、社会公众等参与的立体预警主体系统。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具有会商决策

功能的综合体系和常设性的预警综合协调部门，协同各方面专家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划分总

结，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应对战略和计划。 

政府层级管理预警体系，要求各预警职能部门通过各自的组织和信息优势，形成一套嵌

入政府各个层面并能作出快速反应的决策系统，各预警职能部门之间能够破除信息隔离和不

对称现象，彼此信息共享，在自己的优势范围内尽力协作。构建突发事件预警法理框架，必

须区分预警与应急机制以及预警硬件与软件，明确政府预警管理的制度法律和法规重点、明

确突发事件监控系统与预警范围和等级、规划和制定预警管理计划和方案，完善预警相关法

律和法规体系等。 

当本文的结语快要落笔的时候，美国第 44 任总统奥巴马正在华盛顿国会山，面对 200

多万观礼美国人举行就职典礼演说。他提到，美国正处于打击分布广泛的暴力和仇恨势力的

战争和危机之中。如今，美国的经济严重衰退，就业减少，商业破产，医疗保健费用过度昂

贵，学校质量没有保障；一些危机的迹象和数据统计证明，美国使用能源的方式在助长敌对

势力的威风，威胁我们的星球。奥巴马的演说，很值得我们每一位追求幸福、和谐、美好的

中国人的高度关注。最后，我们用奥巴马在演说中的一句经典演说辞来作为本文的结尾：“For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we must change with it.”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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